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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谈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的界定及使用

李振华

汉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，湖南常德  415900

【摘要】当前外界包括很多基层监管人员对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了解甚少，概念模糊，容易忽视和混淆。很多不法商贩

利用这一点，披着“食品加工助剂”的外衣，干着非法添加的勾当。食品加工助剂与普通食品添加剂有何区别？如何界定？本

文着重分析和整理了食品添加剂的定义及使用原则，介绍了食品添加剂的种类，对照分析了食品加工助剂和普通食品添加剂的

区别，通过实例分析介绍了氯化钙、过氧化氢、松香甘油酯、氢氧化钠等当前几种常见食品加工助剂的使用及风险分析，提出

了在执法办案证据收集方面应注意的几个问题，为基层食品安全监管人员提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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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

神秘而隐形的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因概念模糊，

经常被监管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忽视或混淆，一直以

来是基层食品安全监管的盲点和难点。就在今年（2023

年）2 月份，笔者在一次日常监督检查中，发现辖区一

家酱腌菜（榨菜、酸豆角）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

用了食品添加剂氯化钙。根据《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

GB2760-2014 规定，氯化钙的使用范围不包括酱腌菜

（04.02.02.03），但可以作为食品加工助剂在各类食品

中使用，且残留量不需限制。在调查过程中，当事人辩称，

其使用的氯化钙是作为食品加工助剂使用，不存在超范

围添加的问题。到底是非法添加还是合法使用食品加工

助剂？一时间案件陷入了僵局。在日常监管中食品工业

用加工助剂与食品添加剂到底如何界定？食品加工助剂

如何合法规范使用？本文从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的定义、

使用原则、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加工助剂的使用区别以及

调查取证注意事项等方面，揭开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的

神秘面纱，为基层监管人员在日常监管中提供参考。

1 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的定义及使用原则

1.1 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定义

根据 GB2760-2014 第 2.4 条给出的定义，“保证食

品加工能够顺利进行的各种物质，与食品本身无关。如

助滤、澄清、吸附、脱模、脱色、脱皮、提取溶剂、发

酵用营养物质等”[1]。根据国标给出的定义，我们首先

要明确两点：一是食品加工助剂使用的目的是保证食品

加工能够顺利进行，这与食品添加剂“为改善食品品质

和色、香、味，以及为防腐、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”

目的不同；二是如何理解“与食品本身无关”？结合

GB2760-2014 第 C.1.2 条“加工助剂一般应在制成最终

成品之前除去，无法完全除去的，应尽可能降低其残留量，

其残留量不应对健康产生危害，不应在最终食品中发挥

功能作用”以及 GB7718 第 4.1.3.1.1 条食品标签配料表

中“加工助剂不需要标注（部分活性酶除外）”的表述，

笔者认为：食品加工助剂既不属于食品的原辅料，也不

是食品的组成部分，亦不能在最终食品中发挥功能作用，

与食品本身无关。其作用仅仅是为了确保食品加工能顺

利进行，且在制成最终成品之前应除去，无法完全除去的，

应尽可能降低其残留量。

1.2 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使用原则

根据 GB2760-2014 附录 C C.1 条，食品加工助剂的

使用应遵循以下原则：（1）加工助剂应在食品生产加工

过程中使用，使用时应具有工艺必要性，在达到预期目

的前提下应尽可能降低使用量；（2）加工助剂一般应在

制成最终成品之前除去，无法完全除去的，应尽可能降

低其残留量，其残留量不应对健康产生危害，不应在最

终食品中发挥功能作用；（3）加工助剂应该符合相应的

质量规格要求 [2]。因此，我们在日常监管中，判定某种

添加剂是否为加工助剂时，应把握以下几点：一是否具

备工艺必要性；二是其加工过程是否有除去加工助剂的

相关工艺（如浸出工艺食用油与萃取溶剂的蒸发分离工

艺）；三是该物质在终产品中是否发挥功能作用（如防腐、

保鲜、着色、漂白、抗氧化等）。

2 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的种类

根据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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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60-2014）附录 C，包括酶制剂共 3类 169 种食品加工

助剂：一类是表 C.1 规定的可在各类食品加工过程中使

用，残留量不需限定的加工助剂名单（不含酶制剂），

共 38 种；二类是表 C.2 规定的需要规定功能和使用范围

的加工助剂名单（不含酶制剂），共77种；三类是表 C.3

规定的食品加工中允许使用的酶，共 54 种。

3 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与普通食品添加剂的区别

（见表 1）

4 几种常见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使用存在的问题

及风险分析

4.1 关于食品添加剂氯化钙的使用问题

（1）氯化钙，分子式 CaCl2 或 CaCl2•2H2O，相对分

子质量：110.98 或 147.01（二水氯化钙），呈白色、

灰白色或略带黄色，块状、片状或颗粒状结晶体，无

臭，味微苦，极易吸湿而潮解，易溶于水、乙醇。根据

GB2760-2014 附录 A 表 A.1，氯化钙可作为稳定剂、凝固

剂和增稠剂使用，CNS 号：18.002，INS 号：509，其使

用范围和最大使用量见表 2。

根据 GB2760-2014 附录 C表 C.1，氯化钙作为食品加

工助剂，可在各类食品加工规程中使用，残留量不需要

限定。

（2）关于氯化钙在酱腌菜（04.02.02.03）加工过

程中使用问题。接前述案例，根据 GB2760-2014 表 A.1,

氯化钙的使用范围不包括酱腌菜。如果作为食品加工助

剂使用，从工艺必要性及使用目的看，通过后续的调查，

该企业使用氯化钙并不是为了工艺的需要，不具备工艺

必要性。其使用氯化钙是为了增加产品的脆度，改善产

品口感，在最终产品中发挥了功能作用（保脆作用）。

因此，在酱腌菜生产中使用氯化钙，不能认定为食品加

工助剂，属于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。

（3）潜在风险。部分酱腌菜企业为了增加产品脆度，

改善口感，以加工助剂的名义超范围使用氯化钙。  

4.2 关于过氧化氢的使用问题

（1）过氧化氢（化学式：H2O2），可任意比例与

水混溶，是一种强氧化剂，水溶液俗称双氧水，为无色

透明液体。其水溶液适用于医用伤口消毒及环境消毒和

食品消毒。在一般情况下会缓慢分解成水和氧气，但分

解速度极其慢。在最新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0-

2014中，已删除了过氧化氢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的规定。

但标准 GB 2760-2014 中表 C.1 中规定，过氧化氢作为食

品加工助剂，可在各类食品加工过程中使用，残留量不

需限定。

（2）在鸡爪生产加工过程加入过氧化氢，由于其在

产品中发挥漂白剂和防腐剂的功能，用于改善产品的色

泽和延长产品保质期，这种情况不符合 GB 2760 中加工

助剂的定义和使用原则，因此过氧化氢不能作为加工助

表 1 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与普通食品添加剂区别

食品添加剂名称
项目

附录A规定的食品添加剂 附录C规定的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

使用的目的 
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、香、味 , 以及为防腐、
保鲜的需要

为了保证食品加工能够顺利进行

与食品本身的关系 是最终食品的组成部分 与食品本身无关，一般在制成最终成品之前去除

发挥的作用
主要在最终食品中发挥功能作用（如防腐、保
鲜、着色、漂白、抗氧化等）

主要在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发挥工艺作用（如
助滤、脱色、脱模、提取溶剂等），不在所生
产的最终食品中发挥功能作用

是否需要除去 无需除去 一般在制成最终成品之前去除

标签标识
应在配料表中按 GB7718-2011 中 4.1.3.1.4 要
求标示

加工助剂不需要标示，活性酶制剂除外。

表 2 氯化钙的使用范围及最大使用量

食品分类号 食品名称 最大使用量（g/kg） 备注

01.05.01 稀奶油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

01.05.03 调制稀奶油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

04.01.02.04 水果罐头 1.0

04.01.02.05 果酱 1.0

04.02.02.04 蔬菜罐头 1.0

04.04 豆类制品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

05.04 装饰糖果 ( 如工艺造型或用于蛋糕装饰 )、顶饰 ( 非水果材料 ) 和甜汁 0.4

11.05 调味糖浆 0.4

14.01.03 其他类饮用水 ( 自然来源饮用水除外 ) 0.1g/L 以 Ca 计 36mg/L

16.07 其他 ( 仅限畜禽血制品 ) 0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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剂用于鸡爪的加工过程。

（3）在香椿芽上喷洒双氧水问题。由于过氧化氢没

有生产工艺必要性，在香椿芽中只起到保鲜和防腐作用，

用于改善产品色泽和延长保质期，在最终产品中发挥了

功能作用。因此，过氧化氢不能在香椿芽中作为加工助

剂使用。

（4）潜在风险。部分商家打着食品加工助剂的幌子，

为了增白和防腐的需要，在鸡爪、牛百叶、海蜇、鱼翅、

虾仁、带鱼、鱿鱼、水果罐头和面制品等的生产过程中

使用双氧水，以提高产品的外观和延长保质期。甚至部

分不法商贩将发霉水产干品经浸泡双氧水处理漂白重新

出售或为消除病死鸡、鸭或猪肉表面的发黑、淤血和霉斑，

将这类原料重新浸泡出售 [3]。

4.3 关于“松香拔毛”问题

松香甘油酯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工业松香，其又

称酯胶、氢化酯胶或甘油三松香酸酯，当前被广泛应用

于畜禽的脱毛处理工艺 [4]。根据 GB2760-2014 中表 C.2

规定，松香甘油酯属于需要规定功能和使用范围的加工

助剂，其功能为“脱毛剂”，使用范围为“畜禽脱毛处

理工艺”。

潜在风险：不法商贩违法使用工业松香替代食品添

加剂松香甘油酯，经过连续加热且反复使用带来的重金

属铅的风险。此外，松香在氧化后产生的过氧化物会严

重损害人体的肝脏和肾脏。在高温情况下，松香还会发

生氨解反应而产生大量氨气，从而损害操作工人的身体

健康 [5]。

4.4 关于氢氧化钠的使用问题

（1）氢氧化钠，俗称烧碱、火碱、苛性钠，具有强

腐蚀性，一般为片状或块状形态，易溶于水（溶于水时

放热）并形成碱性溶液，另有潮解性，易吸取空气中的

水蒸气（潮解）和二氧化碳（变质）。根据《食品安全

国际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GB2760-2014 附录 C 表

C.1 规定：氢氧化钠可作食品加工助剂，可在各类食品加

工中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，且残留量不需要限制。

（2）关于在皮蛋加工中使用氢氧化钠问题。因皮蛋

加工工艺需要用碱浸泡腌制，使蛋在碱性环境中蛋白质

凝胶，具备工艺必要性，且氢氧化钠在皮蛋的最终产品

中未发挥功能作用，所以，氢氧化钠可以作为加工助剂

在皮蛋加工中使用。

（3）关于使用氢氧化钠清洗食品容器问题。在日常

检查中，发现部分食品企业使用氢氧化钠清洗车间地面

及容器油渍。笔者认为，这是清洗工艺的需要，且没有

在最终食品中发挥功能作用，可以作为加工助剂清洗相

关食品容器。

（4）潜在风险：（1）用氢氧化钠清洗过的容器未

用清水反复清洗干净，有残留，带来化学污染的风险。（2）

部分不法商家为节约成本，非法使用非食品级氢氧化钠

清洗食品容器管道。

5 在监管办案证据收集方面应注意的相关问题。

根据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的定义及使用原则，准确

判定是否符合食品加工助剂。在调查取证方面主要注意

以下几点：一是要查清添加剂使用的目的及工艺必要性。

这就要求执法人员要对涉案产品的生产工艺进行全面客

观的调查，包括现场检查生产加工流程，查阅生产工艺

文件，调查生产主管等，判定其是否为了“保证食品加

工能够顺利进行”之必要；二是要调查了解该食品添加

剂在食品加工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，这是判定是否属

于食品添加剂或食品加工助剂的关键。如果该添加剂只

是为了保证食品加工能够顺利进行，不在最终食品中发

挥功能作用，则可认定为食品加工助剂。反之，如果该

添加剂在最终食品中发挥了功能作用，则只能认定为普

通食品添加剂。因此，在后期的调查询问中，要根据企

业的实际生产工艺文件，结合添加使用的目的，查清涉

案添加物发挥的作用，必要时进行抽样检测，看最终食

品中是否含有涉案添加物；三是要调查了解是否有除去

工艺，一般食品加工助剂在制成最终成品前需要除去。

6 结束语

当前，由于很多基层监管人员对食品工业用加工助

剂不是太了解，对其概念模糊不清，很容易形成监管盲点。

部分不法商贩往往利用这一点，打着食品加工助剂的幌

子，进行非法添加。这就要求我们基层监管人员：一是

加强相关知识标准的学习和储备，注意收集和整理相关

案例；二是在日常监管中要严格按照加工助剂的定义及

使用原则，依法收集相关证据，准确识别，不让不法商

贩有可乘之机；三是要注意工业化工原料和食品添加剂 /

加工助剂的区别，很多化学物质有食品级和工业用之分，

防止非食用物质混入食品添加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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